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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福 建 省 财 政 厅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

文件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关于印发水稻、马铃薯

种植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

局、财政金融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分局、原福建银保监局直

属监管组，相关保险机构省级分公司：

为有效化解水稻、马铃薯种植自然灾害风险，完善我省农业

生产风险保障体系，增强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保障农民利益，

闽农规〔202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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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根据《福建省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管理实施细则》（闽财规〔2022〕12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

实际，制定了《水稻种植保险实施方案》《马铃薯种植保险实施

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福建监管局

2023 年 7 月 3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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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种植保险实施方案

一、保险标的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水稻，可以作为保险标的：

（一）通过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的品种，种子质量符合国家

标准，种植符合当地普遍采用的规范标准和技术管理要求；

（二）种植场所在当地洪水水位线以上的非蓄洪、行洪区；

（三）生长正常；

（四）投保人应将符合条件的水稻全部投保，不得选择投保。

二、投保方式及保险期限

（一）投保方式。水稻种植面积 50 亩（不含）以下的农户，

可以由所在村为单位集体统一投保，实行一村一保单，也可以实

行单独投保；农户承担的保费，应由保险公司或委托村级组织向

投保的农户收取。水稻种植面积 50 亩（含）以上的农户以及家庭

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国有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实行单独投保。

（二）保险期限。采取育苗移栽方式种植的，保险期限从移

栽返青时开始计算；采取直播方式种植的，保险期限从齐苗（80%

植株达到 2 叶 1 心）时开始计算；再生稻保险期限从再生季出芽

时开始计算。保险期限至水稻、再生稻再生季开始收割时终止。

具体保险期限以保单上的起讫时间为准。

三、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因下列原因直接造成保险水稻的损失，且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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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到30%（含）以上时，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低温、寒潮、高温、干旱、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

除外）、大风、冰雹、台风、海啸、雷击、地震；

（二）泥石流、山体滑坡、火灾；

（三）病虫草鼠害、野猪侵害；

（四）建筑物倒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

四、责任免除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及其家庭成员、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投保

人或被保险人雇用人员的故意行为；

（二）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三）畜禽啃食、动力机械碾压、盗窃；

（四）农药残留，施肥、用药不当；

（五）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

同意，自行毁损或放弃种植保险水稻导致的损失、费用。

五、保险金额、保险费率和保费财政补贴

水稻每亩保险金额 500 元，保险费率 3%，保费 15 元；再生

稻再生季可视同一季投保，保险金额 300 元，保险费率 3%，保费

9 元，在保单中须标识为“再生稻再生季”，因头季收割机械碾

压造成的产量损失不计入保险理赔范围。中央财政补贴保费 35%，

省级财政补贴保费 35%，市、县两级财政补贴保费 10%，投保人承

担 20%。保险公司另行开设的叠加商业保险，保费由种植主体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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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给予一定保费补贴。

根据财政部产粮（油）大县奖励办法确定的产粮大县，其水

稻种植保险市县两级应承担的 10%由省级财政承担。产粮大县名

单根据上年度福建省财政厅下达产粮（油）大县名单及奖励资金

的文件确定。期间国家部委和我省保险政策变动，按新的政策执行。

六、承保公司

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辖内农业保险业务经

营条件、经省级遴选产生的中标承保机构可经营本险种。国家部

委和我省保险政策对承保机构选择有新要求的，按新要求执行。

七、赔偿处理

（一）保险期间内，保险水稻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

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赔偿金额=不同生长期的最高赔偿标准×损失率的赔偿比例

×受损面积

损失率=单位面积植株损失数量（或平均损失产量）/单位面

积平均植株数量（或平均正常产量）

水稻不同生长期的最高赔偿标准

生长期 每亩最高赔偿标准

移栽成活—返青期
（直播稻80%植株2叶1心后，
再生稻再生季出芽至齐苗）

每亩保险金额×60%

分蘖期（再生稻再生季齐苗至
孕穗抽穗期）

每亩保险金额×80%

孕穗抽穗期—收割 每亩保险金额×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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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种植损失率的赔偿比例

损失率 赔偿比例

30%以下 不负赔偿责任

30%（含）-50% 60%

50%（含）-70% 80%

70%（含）以上 100%

（二）保险水稻发生部分损失，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后，本

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保险面积自损失发生之日起相应减少，保

险人不退还保险金额减少部分的保险费。

八、赔偿方式

保险人接到出险报案后，72 小时内会同被保险人和有关技术

人员共同前往查勘定损，也可采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双方都认可

的第三方机构评估确定。承保公司在损失确定后 10 个工作日内，

将理赔款汇往被保险人账户。

九、资金拨付

各市、县（区）财政部门要及时落实应承担的水稻保险保费

补贴资金，并列入同级预算。各设区市财政局应于每年 5 月底前

将当年市、县两级财政各自承担比例报省财政厅备案。

各县（市、区）承保机构按应报尽报要求，于每年 10 月 31

日前向县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提交当年度保费补贴申请，并做

好保险合同（保单）和保费收据等原件留存备查工作。逾期未申

报的，县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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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联合财政局对承保机构提出的保费

补贴申请进行审核，于 11 月 10 日前报设区市农业农村、财政部

门，并抄送本级承保机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相关部门汇

总审核所辖县（市、区）保费补贴申请后，于 11 月 20 日前报省

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申请报告中明确本地区保费补贴配套资

金拨付情况，并附上分地区、分承保机构保费资金申报情况（详

见附表 1-2）。

省农业农村厅汇总各地保费补贴申请数据后，向省财政厅出具

结算意见函，省财政厅负责核拨中央和省级财政保费补贴资金给

相关保险机构省级分公司或者市、县两级财政部门。

十、其他要求

市、县（区）承保公司要进一步规范运作，简化理赔程序，

加快查勘和理赔速度，提高服务水平，为广大参保的经营主体提

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保险机构可以委托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

单位协助办理农业保险业务，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约定费用支出，并对协助办理农业保险业务的机构进行业务指导。

本实施方案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1.XX 地区水稻种植保险分机构承保情况汇总表

2.XX 地区水稻种植保险分区域承保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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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XX 地区水稻种植保险分机构承保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单位：亩、元

承保机构
投保

面积

单位

保额

保险

费率

单位

保费

保费

规模

中央财政

补贴

省级财政

补贴

市级财政

补贴

县级财政

补贴
市县级

补贴是

否拨付

到位

农户承担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小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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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XX 地区水稻种植保险分区域承保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单位：亩、元

市、县

（区）

投保

面积

单位

保额

保险

费率

单位

保费

保费

规模

中央财政

补贴

省级财政

补贴

市级财政

补贴

县级财政

补贴
市县级

补贴是

否拨付

到位

农户承担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小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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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种植保险实施方案

一、保险标的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马铃薯可作为保险标的：

（一）通过国家登记、适宜福建种植的品种，种薯质量符合

国家标准，种植符合当地普遍采用的规范标准和技术管理要求；

（二）种植场所在当地洪水水位线以上的非蓄洪、行洪区；

（三）生长正常；

（四）投保人应将符合投保条件的马铃薯全部投保，不得选

择投保。

二、投保方式和保险期限

（一）投保方式。马铃薯种植面积 50 亩（不含）以下的农户，

可以由所在村为单位集体统一投保，也可以实行单独投保；马铃

薯种植面积 50 亩（含）以上的农户以及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

企业、国有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实行单独投保。

（二）保险期限自马铃薯幼苗期（田间出苗率达 50%）开始，

至马铃薯成熟（地上茎叶枯黄达到 90%）时止。但不得超出保险

单写明的保险期限范围。

三、保险责任

保险期限内，由于下列原因直接造成马铃薯的损失，保险人

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内涝、风灾、雹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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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冷害、冻灾、雷击、暴雪、旱灾；

（二）火灾、泥石流、地震、山体滑坡以及空中运行物体坠落；

（三）病虫草鼠害、野猪危害。

四、责任免除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及其家庭成员、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投保

人或被保险人雇用人员的故意行为；

（二）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三）畜禽啃食、动力机械碾压、盗窃；

（四）农药残留，施肥、用药不当；

（五）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

同意自行毁损或放弃种植保险马铃薯导致的损失、费用。

五、保险金额、费率及保费财政补贴

马铃薯保险每亩保额 1000 元，保险费率 5%，保费 50 元。保

费中，中央财政承担 35%，省级财政承担 35%，市、县两级财政承

担 10%，投保人承担 20%、即每亩 10 元。保险公司另行开设的叠

加商业保险，保费由被保险人承担，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给予一定

补贴。

六、承保公司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辖内具有农业保险业务经

营条件、经省级遴选产生的承保机构可经营本险种。国家部委和

我省保险政策对承保机构选择有新要求的，按新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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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赔偿处理

保险期限内，保险马铃薯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

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一）全部损失：损失率在 80%（含）以上的，按全部损失

计算赔付，发生全部损失经一次性赔付后，保险责任自行终止。

赔偿金额=每亩保险金额×出险时马铃薯不同生长期的每亩

最高赔偿比例×受损面积。

（二）部分损失：赔偿金额=每亩保险金额×出险时马铃薯不

同生长期每亩最高赔偿比例×受损面积×损失率。

损失率可以按单位面积植株受损数量测算，具体公式为：损

失率=单位面积植株损失数量/单位面积平均植株数量。也可以按

单位面积平均损失产量测算，采用平均损失产量方式计算损失率

的，需在投保时协商约定平均正常产量。

马铃薯不同生长期的每亩最高赔偿比例

生长期 每亩最高赔偿比例

幼苗期 50%

封行期 60%

结薯期 70%

成熟期 100%

发生损失但难以立即确定损失率时，可以实行两次定损。第一

次定损先将灾情和初步定损结果记录在案，经一定观察期后二次定

损，根据二次定损结果认定最终损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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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赔偿方式

保险人接到出险报案后，72 小时内会同被保险人和有关技术

人员共同前往查勘定损，也可采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双方都认可

的第三方机构评估确定。承保公司在损失确定后 10 个工作日内，

将理赔款汇往被保险人账户。

九、资金拨付

各市、县（区）财政部门要及时落实应承担的马铃薯保险保

费补贴资金，并列入同级预算。各设区市财政局应于每年 5 月底

前将当年市、县两级财政各自承担比例报省财政厅备案。

各县（市、区）承保机构按应报尽报要求，于每年 10 月 31

日前向县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提交当年度保费补贴申请，并做

好保险合同（保单）和保费收据等原件留存备查工作，逾期未申

报的，县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不再受理。10 月 31 日之后承保的，

纳入下一年度保费补贴申请。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联合财政局对承保机构提出的保费

补贴申请进行审核，于 11 月 10 日前报设区市农业农村、财政部

门，并抄送本级承保机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相关部门汇

总审核所辖县（市、区）保费补贴申请后，于 11 月 20 日前报省

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申请报告中明确本地区保费补贴配套资

金拨付情况，并附上分地区、分承保机构保费资金申报情况（详

见附表 1-2）。

省农业农村厅汇总各地保费补贴申请数据后，向省财政厅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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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意见函，省财政厅负责核拨中央和省级财政保费补贴资金给

相关保险机构省级分公司或者市、县两级财政部门。

十、其他要求

市、县（区）承保公司要进一步规范运作，简化理赔程序，

加快查勘和理赔速度，提高服务水平，为广大参保的经营主体提

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保险机构可以委托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

单位协助办理农业保险业务，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约定费用支出，并对协助办理农业保险业务的机构进行业务指导。

本实施方案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1.XX 地区马铃薯种植保险分机构承保情况汇总表

2.XX 地区马铃薯种植保险分区域承保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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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XX 地区马铃薯种植保险分机构承保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单位：亩、元

承保机构
投保

面积

单位

保额

保险

费率

单位

保费

保费

规模

中央财政

补贴

省级财政

补贴

市级财政

补贴

县级财政

补贴
市县级

补贴是

否拨付

到位

农户承担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小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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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XX 地区马铃薯种植保险分区域承保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单位：亩、元

市、县

（区）

投保

面积

单位

保额

保险

费率

单位

保费

保费

规模

中央财政

补贴

省级财政

补贴

市级财政

补贴

县级财政

补贴
市县级

补贴是

否拨付

到位

农户承担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小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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